
外国投资者在马来西亚设立代表处

产品名称 外国投资者在马来西亚设立代表处

公司名称 北京摩高林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外SOHO西区18号楼12层

联系电话  18911212529

产品详情

外国投资者在马来西亚设立办事处（RO）

设立在马来西亚的办事处是指在由外国企业或组织在马来西亚设立的派出机构。

设立这种派出机构是由于外国企业或者组织目前没有在马来西亚开展业务或者进行商业交易的计划，只
是收集市场或投资信息，提升双边的贸易联系，或者促进将来马来西亚产品的出口，以及承担研发工作
。是一种临时性的派出机构，因此不需要向马来西亚注册委员会申请注册，只需要向马来西亚投资发展
局（MIDA）进行申请。

（1）办事处批准可以从事的商业活动：

a）收集或者分析投资方面的重要信息或者对在马来西亚或者周围区域内展开投资或商业活动的可行性研
究；

b）规划或者协调商业活动；

c）确定原材料、部件或其他工业产品的来源；

d）研发工作；

e）协调集团公司的分支机构，子公司或者代理机构的业务往来；

f）其他不会直接产生实际的商业交易的行为。

（2）办事处不可以从事的商业活动：

a）从事任何贸易（包括进出口）或其他商业活动；



b）出租仓库；

c）任何运输或存储应由本地代理或分销商从事；

d）以外国公司的名义签署商业合同或者提供服务；

e）参与任何外国公司的子公司、分公司的日常管理中。

（3）申请标准：

a）办事处的年运营开支不得少于马币30万，约人民币45万。

b）办事处的资金来源必须来自马来西亚之外的国家或地区。

（4）批准时间：

a）公司或其他组织，包括不与贸易有关的非盈利组织：最少2年，可以延长；

b）政府或贸易协会组织：最多五年，可以延长。

（5）工作签证：

办事处是可以为外国员工申请工作签证的，然而只能根据办事处的功能和业务活动为管理或者技术类的
岗位申请外国人工作签证。

该外国人必须是已经在外国公司或者外国公司的集团内工作，个人所得税需根据该员工在马来西亚逗留
的时间而产生的纳税收入缴纳。外国人职位的申请也需要向MIDA（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提出申请。

相对于外国公司在马来西亚设立子公司，代表处减少了设立注册成本、每月公司秘书成本、审计税务成
本，然而在业务范围内却受到局限，每个公司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和计划来选择合适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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